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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榮大學 114 年度菲律賓英語學習計畫甄選簡章 

一、主辦單位 長榮大學 博雅學部EMI中心。 

二、學習目標 強化學生國際移動力及英文溝通能力。 

三、英語學習地點 菲律賓宿霧語言學校。 

四、活動期程 115 年 6 月 。 

五、甄選對象 114 學年度長榮大學日間部在學學生。 

六、錄取名額 共計 11 名，備取 3 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八、甄選程序 

(甄選期程於附件四) 

(一)學生報名： 

1. 欲參加之學生請於115年3月30日下午4時前彙整 

「送件檢核表」、「選送學生完整報名資料掃描 

PDF 檔(含報名表、家長同意書)」傳送至EMI中心

辦公室指定電子信箱：

CJCUEMI@mail.cjcu.edu.tw。上述資料請於期限

內送達，逾期恕不受理。 

(二)EMI中心辦公室審查： 

1. 書面審查：由EMI中心辦公室進行資料審查後，預

定於115年4月10日(星期五)前於EMI中心網頁公告

通過書審參加面談名單，符合申請資格者將以電子

信箱及聯絡電話通知面談。 

2. 現場面談：面試原則以中文、英語進行，參與面談

者需準備2分鐘全英語自我介紹。面談時間訂於115

年4月20日(星期一)辦理(當日確定時間及相關細節

與資訊另以通知為準)，預計115年4月15日(星期

三 )前於EMI中心網站

(https://dweb.cjcu.edu.tw/emi?lang=zh-TW) 

公告錄取名單，並通知錄取學生。 

3. 錄取學生必須於115年5月4日(星期一)前繳回以下 

資料： 

mailto:CJCUEMI@mail.cjcu.edu.tw
https://dweb.cjcu.edu.tw/emi?lang=zh-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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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1)參與同意書正本繳至三樓EMI中心辦公室。 (2)有效

護照影本掃描 PDF 檔至EMI中心辦公室指定電子信

箱： CJCUEMI@mail.cjcu.edu.tw。(請務必先行確認護

照是否仍在有效期限內。) 

4. 若錄取學生確認參加後因故無法成行，務必請立即

通知EMI中心辦公室承辦人洪小姐(分機1142)，以

利進行遞補作業。 

 

 

 

 

 

九、報名資料 

(於EMI中心審核時繳

交) 

(一)報名表(如附件一)。 

(二)家長同意書(如附件二)。 

(三)若持有任何英語檢定證書影本(多益 TOEIC 450 以

上、雅斯IELTS 3.0 分以上、全民英檢GEPT 初級以上)

請一同檢附以作為書審加分資料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十、選送學生須知 

(一)出國前 

1. 由學校統計錄取參加人數後，統一報名英語學習課

程。若因個人因素致無法取得出國相關應備文件及

簽證者，其選送學生資格即取消，不得異議。 

2. 役男身分學生需依法辦理役男出國相關手續，並於

選送期結束後準時返國，不得有滯留國外之情形；如

有違反情況，須自負一切法律責任並按校規處置。 

3. 錄取學生請於115年5月11日(星期一)12:10至語言中

心做出國前英語學習前前測。 

(二)出國期間 

1. 選送學生在外代表國家與學校，選送期間須遵循當

地生活並遵守相關規定，如有違反情況且情節嚴重

者，EMI中心辦公室得變更或中止該生選送資格。 

mailto:CJCUEMI@mail.cjcu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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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錄取並確定出國學生，不得任意放棄選送資格，或

縮短延長選送期程。 

(三)出國後 

1. 錄取學生請於115年7月3日(星期五)12:10至語言中心

進行出國後英語學習後測。 

 
 
 
 

 

十一、費用預算及補助 

(一)由長榮大學補助學生菲律賓英語學習期間3D 

ACADEMY之學費、住宿、每日三餐（含週末）、洗

衣、房間清潔服務、使用健身房及免費無線網路

（WIFI）合計美金$946元。 

(二)錄取者須自行負擔來回機票、國內交通費(至機場之

公車、火車、高鐵等費用)、護照、當地費用(包含註冊費

美金$100 元、接送費用（每人單程機場至學校最高約美

金$30 元)、管理費及當地零用金。當地費用，將於抵達

時，由學生自行繳交給語言學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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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附註 

(一)本計畫屬補助性質，若於出國前或出國期間發生不

可抗力之因素（如天災、傳染病、動亂等）導致計畫終

止或提前結束，長榮大學不予分擔衍生之費用。 

(二)若遇特殊情事，主辦單位保留減列名額之權利。  

(三)本計畫未盡事宜，由EMI中心辦公室補充說明或解

釋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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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、長榮大學 114 年度菲律賓宿霧語言學校英語學習 

甄選報名表 

系所年級 系              年級 
 

請黏貼 

二吋正面半身脫帽

照片乙張 

中文姓名 
 

護照英文姓名 
 

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
性 
別 

 

身分證字號 
 

聯絡地址 
□□□-□□□ 

膳食 □葷 □素 

聯絡方式 
住家電話： 行動電話： 

電子信箱： 

緊急聯絡人 
姓 
名 

 關 
係 

 
行動電話： 

 

申請動機 

(請報名者填寫，200 字以內) 

英語檢定證書 

(選填) 

□多益 TOEIC 450 以上 □雅斯IELTS 3.0 分以上 

□全民英檢GEPT 初級 

 

身分

證影

本 

 

 

正面 

 

反面 

本人報名 114 年度菲律賓宿霧語言學校英語學習甄選，所繳交之所有文件（正 
本與影本）均屬實，若有虛偽不實或不合本甄選申請資格者，悉依相關規定辦 
理，本人絕無異議。 

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 日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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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同意子女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申請「大學 114年度菲律賓

宿霧語言學校英語學習」，已詳讀計畫相關注意事項且承諾若錄取為選送

學生，將遵守本計畫之規定，並履行其中所規範之義務。 

 

 

學生簽章： . 

 

父/母簽章(或監護人)： . 

 
 
 

 

附件二、長榮大學 114 年度菲律賓宿霧語言學校英語學習 

家長同意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*本同意書學生及父/母（或監護人）須親自簽名。 

 

民國 年  月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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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、長榮大學 114 年度菲律賓宿霧語言學校英語學習 

送件檢核表 

※ 請將本頁置於第一頁與選送學生文件一併寄送。 
 

科系名稱 
 

學生姓名  

※   請學生就報名資料進行檢核，並在審核檢核欄內確認打勾。 
 

 

檢具資料 

自行審核 

 
 

 
 

 
 

報名表（附件一） □ □ □ 

家長同意書（附件二） □ □ □ 

英語檢定證書影本(選填) □ □ □ 

 

報名學生：  聯絡電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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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、長榮大學 114 年度菲律賓宿霧語言學校英語學習 

甄選期程表 
 

辦理期程 工作內容 承辦單位 

115 年 3 月 9 日(一) 
EMI中心辦公室公告 

各系轉知報名資格學生 

EMI中心辦公室

及各系 

即日起至 

115 年 3 月 31 日(二)止 
學生向EMI中心提出申請，繳交報名資料 

 

EMI中心辦公室 

115 年 4 月 10 日(二) EMI中心審查學生資料 

115 年 4 月 11 日(五)前 
EMI中心網站公告通過書審參加面談名

單並通知面談學生 

115 年 4 月 20 日(一) 甄選面談 

115 年 4 月 24 日(五)前 EMI中心網站公告錄取名單(正、備取) 

115 年 5 月 4 日(一)前 錄取學生繳交出國相關資料 

115 年 5月 11日((一)  學生英語學習前測 語言教育中心 

115 年 6 月  出發前往菲律賓  

115 年 6 月 30日(六) 返國 
 

115 年 7 月 3日(五)  學生英語學習後測 語言教育中心 

 


